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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6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加强建筑工地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现将《佛山市防控登革热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我市建筑工地登革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佛登革热防办〔2015〕4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按《通知》要求，结合如下意见，一并贯彻落实。
一、具体要求
（一）建筑工地要张贴防控登革热相关宣传资料海报,悬挂标语，要落实宣传教育到个人，要求将《建筑工地登革热防控工作指引》张贴在建筑工地及办公生活区显眼位置，营造群防群治氛围。
（二）建筑工地按照《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04)的要求定期投放和喷洒药物，进行一次全面自查，建筑工地及办公生活区要清理垃圾、积水等蚊媒孳生地。
（三）建筑工地要聘请有相关资质的有害生物防制单位对施工现场成蚊及其幼虫进行扑杀，并签订消杀合同，对每次消杀进行记录汇总装盒以备检查；建筑工地地下室及办公生活区等重要区域，要采用诱蚊灯进行绿色消杀。
二、各方责任
（一）施工单位要承担在建筑工地及办公生活区登革热防控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同时，施工单位要落实责任人，安排专人负责进行日常管理，清理现场积水，加强对地下室、集水井、工人宿舍等蚊虫孳生地、敏感地的巡查监测，至少2至3日自检一次，及时进行清扫及药物投放，做好日常巡查及灭杀情况记录。监理单位要履行监理职责，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各项登革热防控工作，发现施工单位不按要求进行消杀或发现登革热病例的，要立即上报我局（电话：86320713）。建设单位要按要求支付工程的安全文明措施费。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加强巡查，严格要求建筑工地落实各项登革热防控措施。
三、处理措施
（一）我局将不定期对建筑工地进行巡查，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进行通报并诚信扣分。
（二）对出现登革热病例的建筑工地一律全面停工整治，待符合卫生主管部门防控登革热要求后方可复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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